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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66 號 委員提案第 19464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我國八處國家公園高山林立，且

近年來國人登山活動發展蓬勃，然而於高山的登山活動風險

高，山難救助爭議時有所聞。因此為防範未然，避免搜救人

員疲於奔命，浪費國家搜救資源，納入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

投保登山強制險，爰訂定「國家公園登山活動安全管理條例

」，針對登山人員可能發生山難意外事故較高風險之國家公

園山域，加強登山活動安全管理規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徐永明 林昶佐 洪慈庸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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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登山活動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總說明 

目前國內內政部營建署所轄管之國家公園，計包括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

金門、海洋及台江等 8 處，其中不乏位處於高海拔山區，另臺灣地區熱門登山路線眾多，百嶽

雲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之山岳粗估超過 260 座，經調查國內之熱門登山路線包含：玉山群峰

、雪東線、武陵四秀、志佳陽線、大劍線、北一段、北二段、大雪山、能高越嶺、北大武山、

大小霸、嘉明湖、南湖大山等，因峰峰相連，綿延似無盡，各式各樣的氣候及地形變化，也因

此衍生許多山域意外事故。 

歷年國內重大山域意外事故包括 2011 年 2 月 27 日，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張博崴

隻身攀登台灣百岳之一的白姑大山卻意外罹難，張姓父母於意外發生後，主張政府機關怠於執

行勤務，經台北地院判准國賠近 267 萬元；另 2015 年 8 月 7 日蘇迪勒颱風期間，夏姓男子一家

三口颱風天冒險攀登南湖大山，回程時遇颱風來襲、溪水暴漲而受困，歷經警消、民間團體及

熱心民眾共動員 17 人加上挖土機，終於將三人安全救援下山等。 

且由於近年來民眾健康意識提升，從事登山活動民眾提供相關分享資訊於網路平台，使得

登山風氣蔚為風行，惟亦因參與登山活動人員相關知能及資訊、危害風險意識及裝備等準備不

足，使得登山活動事故事件日趨頻繁，亦耗費大量國家搜救資源。 

因此為防範未然，避免搜救人員疲於奔命，浪費國家搜救資源，納入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

投保登山強制險，爰訂定「國家公園登山活動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針對登山

人員可能發生山難意外事故較高風險之國家公園山域，加強登山活動安全管理規範。本條例共

計六章二十一條，其重點內容如次：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本條例用詞定義。（第三條） 

四、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具備之登山活動安全知能。（第四條） 

五、從事登山活動人員事先之整備工作。（第五條） 

六、主管機關辦理登山活動安全教育宣導。（第六條） 

七、主管機關強化登山活動基礎建設及提供登山活動資訊。（第七條） 

八、進入國家公園範圍應依國家公園法申請許可。（第八條） 

九、依本條例進行登山活動者應依登山計畫辦理。（第九條） 

十、依本條例從事登山活動之領隊應為本人、隊員辦理登山強制保險及具備條件、義務。同時

應完成當地環境、地形、文化等訓練，以增進登山人員和山域之間環境與人文之良性理解

與互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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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告禁止進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時機及主管機關之強制措施。（第十

一條） 

十二、規範依本條例進行登山活動者應攜帶之裝備。（第十二條） 

十三、違反本條例第八、九、十條第一項、十一條第二項及十二條等之罰則。（第十三至十七

條） 

十四、違反本條例致遭受危難所生費用，由保險支付；如可歸責於獲救者，由獲救者支付救援

所需費用。（第十八條） 

十五、主管機關查驗登山活動者之規定及罰則。（第十九條） 

十六、規範登山強制險最低保險金額。（第二十條） 

十七、本條例施行日期。（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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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登山活動安全管理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加強登山活動安全管理，維護人民

生命安全，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內政部營建署業務職掌之一為國家公園（含國

家自然公園）之規劃建設、經營管理，都會公

園之規劃建設與管理及自然環境之規劃、保育

與協調等事項，故據以訂定本條例並為主管機

關。 

第三條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登山活動：指進入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國

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進行縱走攀登、徒

步健行、山野探勘、技能訓練、攀岩、溯

溪、路跑、露營或相關山域戶外活動。 
二、雪季期間：指主管機關公告之雪季期間

。 

一、明定本條例登山活動之定義。 
二、雪季期間依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第二章 登山活動安全知能及裝備充實 章名 

第四條 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具備登山活動之

風險認知及緊急自救能力，充實相關知識及

技能，並備妥意外事故相關安全之預防及保

護措施。 

從事登山活動人員平時即應加強登山活動所需

具備智能，於進行登山活動前，應加強意外事

故之危險意識，進而備妥相關安全預防及保護

措施。 

第五條 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依據所進行登山

活動山域之特性，於平時做好各項登山裝備

保養維護工作。於進行登山活動前，確實檢

查各項登山裝備種類數量及堪用狀況，並承

擔活動可能發生之風險。 

從事登山活動人員對於個人登山裝備，平時應

有保養維護機制，並於進行登山活動前落實整

備工作，俾將登山活動意外事故風險減至最低

。 

第三章 登山活動安全教育宣導及資訊

提供 
章名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結合自然資源、生態保育

及生命教育等內容，辦理登山活動安全教育

宣導。 

主管機關得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特性，結

合自然資源、生態保育及生命教育等內容，透

過各種形式及管道來加強教育及宣導登山活動

安全認知。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依據所公告山域之特性及

社會需求進行風險評估，加強登山活動基礎

設施規劃與建設，提供攀登山峰名稱、地理

主管機關得就所公告山域之特性進行風險評估

，規劃並建置登山活動基礎設施，並依一般從

事登山活動人員需求，提供包括攀登山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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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海拔高度、氣候條件、風險等級、配

套設施、交通路線、緊急救援等資訊，以完

善公共服務。 

、地理位置、海拔高度、氣候條件、風險等級

、配套設施、交通路線、緊急救援等資訊。 

第四章 登山活動安全規範 章名 

第八條 進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從事登山

活動，應依國家公園法申請入園許可證。 
為加強進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從事登山活

動之安全管理，均應依國家公園法向主管機關

申請入園許可證。 

第九條 依本條例從事登山活動，不得任意改

變登山計畫所載之登山活動路線或範圍。但

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致須變更登山計畫者

，不在此限。 
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

路徑。 

為保障進入國家公園山域範圍內從事登山活動

人員之安全，除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外，須

確實依登山計畫書進行登山活動。另禁止進入

未開放之步道及開闢路徑，俾以有效管理。 

第十條 依本條例從事登山活動，應由領隊帶

領之，並由其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強制保

險。 
前項領隊應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領

有基本救命術證書或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

並完成當地環境、地形與文化之訓練。 
領隊應依登山計畫帶領隊員從事登山活

動，嚴禁隊員脫隊獨行。隊員發生意外事故

致危及生命安全者，領隊應執行緊急救護並

負起照顧之責。 

一、進入國家公園轄內山域，應由領隊帶領，

並由其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強制保險。 
二、領隊除應具備初級救護能力及相關證書，

並須加入當地環境、地形、文化等訓練，

以使登山人員與山域之地理人文有良性理

解與互動。 
三、規範擔任領隊人員應具備之條件及義務，

在登山人員發生疾病或意外事件時，得以

負起照顧之責。 

第十一條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

報後，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進入國家公園範

圍內之山域活動，並採取相關強制措施。 
前項強制措施指主管機關接獲海上颱風

警報後，應即通知已進入國家公園範圍內活

動之登山人員撤離並連絡留守人員或緊急聯

絡人等措施。 
第一項公告禁止期間內，主管機關應不

予核發入園許可證，於該期間已獲許可者應

予公告廢止。 

一、依氣象局「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

預測颱風之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

或金門、馬祖一百公里以內海域時，於二

十四小時前，應即發布各該海域海上颱風

警報。 
二、為防範於未然，考量並評估登山人員下撤

路程時間，故規範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

布海上颱風警報時，公告禁止進入國家公

園範圍內之山域活動，並請山域主管機關

採取強制措施。因颱風來襲，登山人員即

應提高警覺，不再冒險上山，且在山上之

登山人員應儘速掌握時間下撤至安全處所

，避免發生危險。 
三、說明強制措施辦理事項，公告禁止期間內

，不予核發入園許可證及公告廢止該期間

之許可證。 

第十二條 從事登山活動，應攜帶下列裝備： 
一、具有定位功能之器材：衛星定位儀、可

一、邇來登山活動者脫隊失聯、迷路走失，向

消防機關報案後，仍不知身處何處，讓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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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之智慧型手機或其他具定位功能等器

材。 
二、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衛星電話、

手機、無線電或可對外通訊等裝備。 
三、雪季期間攀登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山域應

攜帶雪攀裝備： 
(一)頭部：安全頭盔、保暖帽或頭面罩、

雪鏡。 
(二)足部：八爪以上冰爪、高統登山鞋、

綁腿、毛襪。 
(三)手部：防雪手套、登山杖或冰斧。 
(四)臀部：安全吊帶。 
(五)身體部：羽絨衣、保暖雪衣、褲。 
(六)其他：八字環、保險鉤環。 

救人員有如大海撈針，徒增救援之阻礙。

爰規範登山人員進入公告山域登山時，應

攜帶雪攀、定位及緊急聯絡之通信等相關

裝備，以俾使救援順利進行。 
二、雪季期間應攜帶主管機關規定之雪攀裝備

，以確保登山活動之安全。 
三、定位功能之器材，如：衛星定位儀、可定

位之智慧型手機或其他具定位功能等器材

。 
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如：衛星電話、手

機、無線電或可對外通訊等裝備。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十三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由主管機關依

國家公園法裁罰。 
國家公園法明訂有相關國家公園入園許可行為

，以及違反該申請許可規定之相關罰則，由主

管機關據以執行裁罰。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說明未依登山計畫書進行登山活動之罰則。 

第十五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訂登山領隊未辦理本人或隊員之登山強制保

險、未具備緊急救護相關證書或未善盡照顧隊

員之責任及未執行緊急救護義務者等事項之罰

則。 

第十六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經主管機關

通知而未撤離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但因即時下撤顯有危險之虞者

，不在此限。 

明訂進入國家公園山域範圍登山活動者，於接

獲主管機關通知而未撤離下山者之罰則，並說

明有立即危險之免罰但書。 

第十七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明訂未攜帶具有定位功能之器材及緊急聯

絡之通信設備者之罰則。 
二、明訂雪季期間未攜帶雪攀裝備之罰則。 

第十八條 依本條例從事登山活動致生意外，

由政府機關進行救援而獲救者，政府機關得

就救援所生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支付。 
前項救援所需費用，指下列項目： 

一、相關政府機關所屬人員，除固定薪俸外

，所增加之加班費、差旅費及保險費等費

用，並以實際支付之人事費用計算之。 
二、政府機關徵調、委任、雇傭之民間勞務

等費用，並以實際支付者計算之。 
三、政府機關徵用、徵購、租用、申請政府

一、從事登山活動，由政府機關進行救援而獲

救者，命獲救人員支付救援費用。 
二、救援費用項目，除政府機關人事費用外，

申請航空器、徵調、雇傭民間單位人員勞

務費用及徵用之車輛、耗材等費用。 
三、救援費用由保險給付，但違反第八條、第

九條、第十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可歸責於獲救者，由獲救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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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間之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航空

器等裝備、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與所

需飼料、油料、耗材及水電等費用，並以

實際支付者計算之。 
救援所需費用由保險給付。但違反第八

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可歸責於獲救者，由獲救者支付。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得查核、檢驗並要求從事

登山活動者提出相關文件資料。 
無故拒絕前項查核、檢驗或拒絕提出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 

針對違規登山人員規避、拒絕所需檢查之處分

規定及罰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 

第二十條 登山強制保險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額：新臺

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個人緊急救援費用保險金額：新臺

幣一百萬元。 

規範依本條例進行登山活動人員，應辦理登山

強制險，包括意外身故殘廢及緊急救援費用等

項目之最保險金額。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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